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京建发〔2018〕172号

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

关于对非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直接办理

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的通知

各区住房城乡建设委、东城、西城住房城市建设委、开发区建设

局、各有关单位：

为了进一步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“优化营商环境”的部署和要

求，切实保障建设单位选择工程建设施工监理企业的自主权，加

快施工许可审批的办理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根据 3月 27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的《必须招

标的工程项目规定》（第 16号令）的有关规定，除必须招标的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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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项目外，其他工程项目可参照社会投资建设项目，建设单位可

以自主决定发包方式，不再强制要求进行招投标。

二、对非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，建设单位采取自主决定发包

方式的，在确定工程项目施工单位、监理单位后，建设单位在办

理施工许可证时不再提交施工、监理合同备案材料，直接办理施

工许可证。

三、对不进入北京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建设工程分平台招投

标的非必须招标工程项目，不收取施工合同、监理合同的登记备

案费用。

四、建设单位在选择施工单位、监理单位时应依据相关法律

法规，选择与工程项目规模相匹配的具有相应资质和资格的企业

和从业人员，切实履行建设单位对施工和监理单位管理的主体责

任。

本通知自 6月 1日起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

2018年 4月 12日

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办公室 2018年 4月 12日印发


